嶺東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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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4年6月11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6月24日校長核定
一、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選課相關事宜，特依據本校學則訂定「嶺東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除新生入學第一學期外，得辦理得辦理預選及加退選。每學期開班人數規定如下：
（一）大學部及專科部每一科目選課人數達20人（含）以上；研究所碩士班每一科目選課人數達5人（含）以上，得開班。
（二）如同一科目選課人數達100人（含）以上，得開二班，每再增加50人增開一班為原則。
（三）每一科目修課人數上限以60人為原則，惟得視實際需要而調整上限人數。
[bookmark: _Hlk210805854]（四）在專業教室上課者之課程，修課人數應受教學設施之限制。
（五）必修科目開班人數不受本要點第二點第(一)款人數之限制，惟校訂必修及同系同年級課程科目得視需要併班上課。
（六）選修科目如因原班級人數低於20人致使無法開班者，不受本要點第二點第(一)款人數之限制，惟選修科目開課總量仍須受專業選修畢業學分數1.5倍之上限限制。
三、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如下：
（一）研究所：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修習學分數至少6學分，至多16學分；其餘各學期至少3學分，至多16學分為原則。
（二）大學部：
1.日間學制四年制前三年，至少16學分，至多25學分；四年級至少9學分，至多25學分。修習全學期或全學年實習課程之學生，不受每學期最低修習學分數限制。
2.進修學制四年制前三年，至少9學分，至多25學分；四年級至少6學分，至多25學分。
3.二年制比照四年制三、四年級辦理。
4.修讀輔系、雙主修或跨領域學程之學生，其每學期最高修習學分數至多32學分，唯超過25學分以上之科目需為非本系專業科目。
5.跨年制、跨系(學位學程)選課，每學期至多9學分為限。
6.遇有特殊情況未能修足該學期應修最低學分數，經系（學位學程）主任同意者，得酌減應修學分數，但應至少修習9學分以上，應屆畢業班學生減修後應至少修習3學分以上。
四、學生須於規定時間內依下列規定辦理選課及加、退選課，逾期不予受理：
（一）除新生入學第一學期及應屆畢業年級之最後一學期外，學生須於各學期規定時間內，參加所屬班級次學期選修科目之選課。選課人數已達開班人數之選修科目，始得於次學期開課，並得考量教學資源及設施調整開課班數。學生選修科目及應修必修科目之學分總數應符第三點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規定。
（二）學生可於加、退選期間辦理退選前學期預選之選修科目，惟選修人數恰達開班規定最低人數時，則不得退選。
（三）若涉及退選本班必修課程科目須至學生所屬系（學位學程）辦公室辦理。
（四）跨年制、跨系（學位學程）性質課程科目，須於選課系統線上申請，並由系（學位學程）承辦人員、系（學位學程）主任及開課相關單位審核通過，始得完成。
五、	加退選作業完成後，學生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線上選課資料確認。若學生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線上確認，教務處得依選課系統之選課紀錄認定其選課資料。
六、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操行成績各在80分以上、體育成績70分以上或名次在各系組該年級學生數前20％以內者，經系主任核可後，次學期得加選1至2個科目，並得修習較高年級或其他系組之必、選修課程。
[bookmark: _Hlk121490091]七、學年課程或具前後連貫性之課程，應按課程開設順序修習。學生未修習順序在前科目或順序在前科目不及格者，應經系或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核准，始得修習順序在後科目，連貫課程由各系或通識教育中心另訂之。
八、復學生復學年級前或轉學（系）生轉入年級前，應重（補）修之必修科目，優先修習。
九、必修科目除經該系（所）主任（所長）核准外，應在本班修習，不得退選。
十、 期中考試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或學業成績欠佳學生，經授課教師與導師期中預警輔導，確認對某一科目有學習不適或學習障礙者，得於該學期第13至第14週向教務單位申請學習預警停修，經授課教師、導師及系（所）主任審酌同意後送教務單位辦理預警停修。
學生申請預警停修以每學期1個科目為限。預警停修後之修習學分數不得低於該學期應修習最低學分數。
十一、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互相衝堂科目，否則衝堂各科目自始無效。
十二、某一科目缺、曠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學期考試，該科目之學期考試成績以0分計，日常考查及期中考試成績仍予採計。
缺課1小時以0.5小時列計扣考時數，曠課則以實際時數列計。授課總時數之核算以教務處公告之基準日為準。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列入扣考時數計算：
（一）公假
（二）喪假
（三）產假、產前假及因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而核准之事假、病假。
（四）特殊重大傷病持有醫院診斷證明，經學生所屬系（學位學程）專案簽准。
十三、	扣考名單於學期考試前一週公告。學生如有疑義，須於公告後三日內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教務單位申請複查。
十四、	應屆畢業生及延修生，在非畢業年級隨班重補修或選修之科目，其上課及考試時間應與該年級時間相同，不得要求提前結束上課或考試。
十五、	註冊組登錄成績，以已簽認的學生選課確認總表為準，凡未選之科目雖有成績不予承認；已選之科目無成績時以零分計算。已修習及格科目不得重複修習，違反此規定，重複修習之科目其選課自始無效，該學分及成績不予承認。
十六、	全學年之科目如未將該科目全部學分修習完成者，該科目已修習及格之學分不列計畢業學分。
十七、	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有實習期限者實習完成，並通過本校規定各項考核者，始得畢業授予學位，並發給學位證書。本校各項考核規定由各系（所）另訂之。
十八、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須於次學期重修或補修者，得申請休學一學期；男生得於該學期選修一科目以辦理緩徵。
十九、	本校學生得視修習需要，依據「嶺東科技大學跨部選課要點」及「嶺東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申請跨部選課修習或校際選課修習，其要點另訂之。
二十、	本校跨年制選課規定如下：
（一）跨年制選課原則：大學部二年制之一、二年級，得分別與四年制之三、四年級相互選課。
（二）若涉及跨系（所）選修性質者，依本要點第四點規定辦理。
二十一、大學部學生依據「嶺東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要點」取得預研生資格者，得申請修習該碩士班之課程。修習及格之研究所課程得於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依相關規定申請抵免研究所研究生應修學分數，惟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之科目學分，不得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學生每學期選課修習之學分總數（含研究所及大學部課程）仍應符合本要點第三點大學部學生修習學分數之規定。
[bookmark: _GoBack]二十二、研究所學生若需修習相關基礎課程，得經其所長核准申請修習大學部之課程。但修習及格之大學部課程不得計入列抵該研究生應修之研究所學分數。學生每學期選課修習之學分總數（含研究所及大學部課程）仍應符合本要點第三點研究所學生修習學分數之規定。
二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四、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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